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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 

  
 鲁教师函〔2022〕45号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教师司关于启用师范生 

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有关高校： 

为全面掌握教师教育院校及师范生相关信息，教育部教师司

依托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，建设了师范生管理信息系统

（https://sfs.chsi.com.cn，以下简称系统），与教师资格管理

系统、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对接。现将《教育部教师司

关于启用师范生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》（教师司函〔2022〕21号，

以下简称通知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系统应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按时完成首次填报。高校可使用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

账号或在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中创建的师范生管理信息系统

专用账号进入系统。按照通知附件《报送信息样表》中的字段说

明，于 7 月 30 日前登陆系统，完成 2022年上半年在读师范生(包

括 2022届毕业生）信息填报。 

二、及时做好常规填报。系统支持高校实时更新、维护信息，

每年进行两次常规填报。每年两次常规填报时间为，第一学期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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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初至 10 月 30日前，高校完成新招录师范生信息填报和在读师

范生数据维护；第二学期 7 月 30 日前，高校完成毕业生相关信

息更新。 

三、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师范生信息系统

数据填报与维护工作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

责任部门，指定专人负责。严格按照教育部各项数据统计口径和

要求按时填报，加强数据审核把关，确保填报数据真实准确。对

工作不认真，错报漏报造成严重影响，以及弄虚作假的，将严肃

追责问责。 

请各高校于 7 月 22 日前将《师范生管理信息系统责任部门

及联系方式》（附件 2）发送至指定邮箱，并请具体工作人员加

入山东省师范生管理信息采集工作群（QQ群：425814942，各高

校仅限 1 人加入）。 

联系人：宫珂、李伟，联系电话：0531—55630302、51793831，

电子邮箱：jspx@shandong.cn。 

 

附件：1.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启用师范生管理信息系 

统的通知 

2.师范生管理信息系统责任部门及联系方式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2022 年 7月 8 日 

mailto:jspx@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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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师范生管理信息系统责任部门及联系方式 

序号 高校 姓名 部门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

     
部门主要 

负责人 

     联系人 

 

 




